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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3、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5、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于2018年6月13日下

午三点在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6人，代表公司股份1,021,845,7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64%。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4人，代表公司股

份4,02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21%。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管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天津中环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81,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7%；

反对9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7,9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0293%；反对964,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07%；

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81,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7%；

反对9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7,9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0293%；反对964,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07%；

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4,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4%；

反对73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0,3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0.6531%；反对731,7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469%；

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1,101,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1%；

反对7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277,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1.4893%；反对744,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107%；

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8,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3%；

反对9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4,7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9498%；反对964,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07%；

弃权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6、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20,790,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7%；

反对9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弃权9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66,4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3.7544%；反对964,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07%；

弃权91,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5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8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81,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7%；

反对7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5%；

弃权2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7,9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0293%；反对720,6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165%；

弃权243,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42%。

8、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1,565,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51%；

反对7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7%；

弃权2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4,7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9498%；反对724,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035%；

弃权24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67%。

9、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0,785,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2%；

反对1,0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5%；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61,6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3.6350%；反对1,057,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854%；

弃权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81,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6%；

反对9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7,7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6.0244%；反对964,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07%；弃权

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8,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3%；

反对9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4,7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9498%；反对964,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07%；

弃权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1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1）本次债券的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2,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7%；

反对9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48,3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7907%；反对97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98%；

弃权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2）本次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5,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0%；

反对73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5%；

弃权24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1,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8702%；反对73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626%；

弃权240,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672%。

（3）本次债券的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1%；

反对7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弃权2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1,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8777%；反对727,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756%；

弃权24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67%。

（4）本次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5,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1%；

反对96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6%；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1,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8777%；反对967,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428%；

弃权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5）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2,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7%；

反对9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48,3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7907%；反对97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98%；

弃权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6）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5,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0%；

反对9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1,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8702%；反对97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98%；

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8,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4%；

反对96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5,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9572%；反对967,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428%；

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5,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0%；

反对9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1,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8702%；反对97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98%；

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本次债券的担保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2,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7%；

反对9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48,3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7907%；反对97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98%；

弃权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10）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5,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0%；

反对9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1,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8702%；反对97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98%；

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债券的上市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3%；

反对9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9%；

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44,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6887%；反对970,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174%；

弃权7,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9%。

1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67,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3%；

反对97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43,9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6813%；反对978,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187%；

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4、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2017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8-59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

年6月13日在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董事应参会11人，实际参会9人，独

立董事张波先生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陈荣玲先生、独立董事周红女士因公出差委托独立

董事毕晓方女士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沈浩平先生主持，经会议审议并表

决，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组建天津中科环海产业园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投资组建天津中科环海产业园有限公司的公告》。

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0760� � � �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2018-059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8年6月4日，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悉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关于对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108号）。 深交所要求公司对全

资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和部分股东股份质押担保事项进行说明及补充披露。根据深交所指示，公司

及时与职能部门沟通，并在第一时间将有关问题转发至相关股东。 现将深交所问题逐条回复如下：

1、2018年6月1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显示，公司两家全资

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主要原因为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27日向江

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对公司两家子公司银行存款18000万元予以冻结。 请你

公司：

（1）补充披露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账号：13153000000400856）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账号：01301012110000002967）的账户类型。

回复：公司全资子公司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斯太尔"）和斯太尔动力（常

州）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斯太尔"）分别于2016年12月2日、2017年5月25日在江苏溧阳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与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开立了一般存款账户 （账号分别为：

13153000000359748、87001301012010000008369）。为充分利用闲置资金，增加资金收益，两家子公司分别于

2017年9月18日和2017年11月10日在所属开户银行购买了7天期银行理财产品。 根据银行理财交易规则，银

行内部自动为江苏斯太尔及常州斯太尔生成了理财专用账户。

此次被冻结账户中，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账号：13153000000400856）系华夏银行为江苏

斯太尔7天期理财自动生成的理财专用账户；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 （账号：

01301012110000002967）系江南农村商业银行为常州斯太尔7天期理财自动生成的理财专用账户。

（2）说明被冻结金额占你公司截至5月31日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 结合前述情况，说明被冻结的账户

是否构成你公司主要银行账户。 如是，请说明本次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3.3.1条有关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中第（二）项规定的"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的情形。

回复：公司全资子公司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和斯太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的注

册地均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为方便日常银行业务结算，上述两家子公司均在常州武进高新区

开立了银行基本存款账户，用于主营业务生产经营及其他日常资金结算。

本次江苏斯太尔及常州斯太尔被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的账户为其在溧阳开立的一般账户

及银行内部生成的理财专用户。

截至2018年4月30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银行账面金额合计为40,847.5万元，除被冻结银行理财专户

资金外，公司可动用流动资金仍达23，527.5万元，在保证公司整体运营支付的同时，江苏斯太尔仍及时偿还

了5月份到期的贷款本息达10,179.56万。截止2018年5月31日，公司全部资金余额为24,969万。本次子公司被

冻结账户合计17,320万元，占月末资金总额的69%，虽然被冻结资金占公司银行存款的比例较大，对公司及

子公司的信用状况造成了一定影响，但被冻结账户为子公司一般户及理财专用户，不涉及公司主营业务的

资金账户，也未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故不构成公司的主要银行账户。

综上， 公司认为目前部分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情况未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修订）第13.3.1条有关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中第（二）项规定的"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

（3）说明上述账户的资金被冻结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 补充披露目前公司主要

银行账户的使用情况，是否存在其他银行账户被冻结或资金使用受限的情形。

回复：本次全资子公司溧阳支行账户被冻结，对常州斯太尔偿还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到期贷款造成一定影响，但尚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以柴油发动机的生产、研发及销售为主，公司在常州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建立

了柴油发动机生产基地，日常生产经营、管理费用等资金往来结算多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进高

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及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进支行为主。

经核查，除全资子公司溧阳支行账户被冻结外，公司及常州斯太尔在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营业部开立的账户01001012010000008383和01001012010000007938也已被冻结。 公司及子公司其他银

行账户正在进一步核查。

（4）补充披露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请求对公司银行存款予以冻结的原因，如涉

及诉讼的，说明涉诉时间、涉诉金额、起诉事由、诉讼进展等，并向我部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回复：2016年12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斯太尔"）与江

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科技公司"）签订了《技术许可协议》，江苏斯太

尔将三款柴油发动机专有技术授权给中关村科技公司使用。

2018年5月31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分别收到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18]苏04财

保30号）、（[2018]苏04财保30号之一）及财产控制情况告知表，获悉中关村科技公司已于2018年4月27日向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申请诉前保全，请求对全资子公司江苏斯太尔及常州斯太尔银行存款18000万元

予以冻结或对相应价值的财产予以查封。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子公司江苏斯太尔及常州斯太尔在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开设的账户进行冻结,冻结总

额人民币173,203,022.88元。 详细内容请见 《关于全资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2）。

2018年6月4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分别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应诉通知书》[（2018）苏民初

12号]等资料，获悉中关村科技公司已于2018年5月24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中关

村科技公司在《民事起诉状》称：2016年12月6日，中关村科技公司与江苏斯太尔签订了《技术许可协议三

款非道路柴油发动机EM12,M14UI及M16UI》（以下简称"许可协议"）。 许可协议约定：江苏斯太尔向中关

村科技公司许可生产EM12、M14、M16三款非道路民品柴油发动机的全部商业秘密和核心技术； 技术使用

费用为固定费用2亿元，许可期限为十年。 许可协议签订后，中关村科技公司向江苏斯太尔支付了2亿元技

术使用费，江苏斯太尔也交付了一些技术资料。 然而，公司并未如约到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投资项目。

2017年3月29日，公司董事会向中关村科技公司提交了技术回购方案，计划于2017年10月31日完成2亿元技

术回购。此外，江苏斯太尔及斯太尔常州公司向中关村科技公司出具了2亿元转账支票，作为技术回购的保

证。但最后斯太尔股份公司并未履行该回购方案。此外，江苏斯太尔交付的技术资料亦存在严重问题，移交

的光盘因至今未提供密码而无法打开。 经江苏省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对被告移交的技术资料

进行核查后发现：江苏斯太尔移交的技术资料中未包含涉及的说明书、工艺资料等重要文件，不能构成柴

油发动机产品的完整技术资料；且由于现有的技术资料未构成完整技术资料，并且存在关键零部件图纸缺

失等诸多问题，因此依据现有技术资料不能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合格产品，更无法达到规模化生产

的要求。 因此，中关村科技公司要求，全资子公司江苏斯太尔返还技术许可费贰亿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

用。

本次诉讼中关村科技公司为原告，江苏斯太尔为被告，公司及常州斯太尔为第三人，详细内容请见《关

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5）。

截至目前，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 公司将委托专业律师，积极准备应诉材料，以合法手段充分维护公

司及投资者权益。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说明你公司近三年与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何种业务往来及具体执行情

况，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

回复：2016年12月6日，江苏斯太尔与中关村科技公司签订了《技术许可协议》，江苏斯太尔将EM12两

缸单体泵非道路柴油发动机专有技术、M14四缸36KW泵喷嘴非道路民品柴油发动机专有技术和M16六缸

120KW泵喷嘴非道路民品柴油发动机专有技术授权给中关村科技公司使用，技术使用费用为固定费用2亿

元及授权期内每年经营收入的3.5%，许可期限为十年。

2016年12月，江苏斯太尔依据协议相关规定，将交付物移交至中关村科技公司，并于12月14日收到中

关村科技公司支付的第一笔款项 2000万元人民币。 在收到第一期款项后，江苏斯太尔按照合同约定，在规

定期限内向中关村科技公司移交了柴油发动机相关知识产权核心技术信息、技术图纸等全套技术资料，并

发出发动机样机，交易对方已验收完毕。 2016年12月23日，江苏斯太尔收到交易对方支付的第二笔款项1.2

亿元人民币。 2017年4月12日，江苏斯太尔收到中关村科技公司支付的第三笔款项6,000万元人民币。 至此，

交易对方技术授权许可固定费用支付义务履行完毕。

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31日及2018年6月4日获悉子公司部分账户被冻结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中

关村科技公司诉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技术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事项，在第一时间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

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

（6）根据你公司提供的备查文件，相关冻结事项发生在4月27日，而你公司迟至6月1日才进行信息披

露。 请你公司充分说明发生上述情况的原因，并自查你公司与资金、资产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存在缺陷。

回复： 因江苏斯太尔及常州斯太尔在华夏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与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溧阳支行开立账户时，未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故日常结算业务需财务人员前往银行柜台办理。 2018年4月，

公司资金较为宽裕，而开户银行距离公司办公地址较远，故公司未使用上述银行账户资金。 因2018年6月7

日常州斯太尔部分银行贷款即将到期， 相关财务人员在筹措还款资金时， 发现上述银行账户的资金被冻

结。 对此，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并在第一时间安排全资子公司常州斯太尔法务及财务人员前往法院、银行

了解详细情况。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公司工作人员咨询后，方于2018年5月29日将相关法律裁定

书寄出。 2018年5月31日，常州斯太尔和江苏斯太尔收到并签收了相关文件，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经自查，公司发现子公司对银行账户监管力度及监管制度存在不够完善的情况。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并

落实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明确财务分工，加强企业资金及资产管理。

（7）公告显示诉前财产保全的请求金额为18000万元，而被冻结银行账户的金额为17320万元，请你公

司全面核查是否存在其他资产或资金被冻结的情况。

回复：经自查，除全资子公司溧阳支行账户被冻结外，公司及常州斯太尔在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开立的一般银行账户01001012010000008383和01001012010000007938亦存在被冻结情况

（冻结合计9,370,412.31元）。 截至目前，除上述冻结情况外，公司尚未发现其他资产或资金被冻结情况。

2、根据新潮能源（股票代码：600777）于5月31日披露的《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银行

账户资金被冻结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显示，2017年6月，长沙泽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长沙泽洺"）以其持有你公司的股票提供质押担保，向浙江众义达投资有限公司借款5亿元人民币，借款期

限为3个月。 因借款到期未偿还，浙江众义达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将长沙泽洺及其合伙人等相关方作为共同被告。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长沙泽洺以其持有你公司的股票提

供质押担保的信息披露及目前进展情况。 请在函询相关股东的基础上说明其持有的你公司股份是否存在

被冻结、执行质权或司法拍卖等情况。

回复：2017年6月20日，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沙泽洺"）将其持有的公

司全部股份73,375,260股质押给浙江众义达投资有限公司，期限3个月，质押开始日为2017年6月26日，质押

到期日为2017年9月25日。 公司根据长沙泽洺通知，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81）。

公司在收到贵所《关注函》后，第一时间将相关问题转发至长沙泽洺。 2018年6月13日，公司收到长沙

泽洺书面回函。 长沙泽洺称，其2017年6月以股票质押方式，向浙江众义达投资有限公司借款5亿元，逾期尚

未归还。浙江众义达投资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5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尚未开庭。长沙泽

洺所持公司股票已被冻结，未来不排除执行质权或司法拍卖的可能。

经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长沙泽洺所持公司股份（73,375,2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51%）已于2018年5月24日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冻结期限3年。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冻结及诉讼进展情况，并积极督促相关股东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请你公司自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纠纷等情况，如有，请及时披露并说明是

否对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回复：经自查，截止关注函披露之日，除已披露诉讼事项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发现在其他诉讼、仲

裁、纠纷等情况。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2781� � � �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2018-080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深圳市奇信环境科技研究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整合优质资源，推动产业合作，发挥产业链的协同优势，实现创新发展，深圳市奇信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投资设立深圳市奇信环境科技研究院（以下简称"研

究院"），并于近日取得了由深圳市民政局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

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行为。

一、研究院的具体情况

名称：深圳市奇信环境科技研究院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2131号江南名苑二层大堂

法定代表人：罗卫民

开办资金：人民币500万元

发证机关：深圳市民政局

发证日期：2018年5月29日

有效期限：2018年5月29日至2022年5月29日

业务范围：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环境自动化监控技术、空气气态混合污染物净化技术研

究，环保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等相关检测技术研究，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二、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致力于推动建筑装饰行业的转型升级，向工业化、智能化、节能环保方向发展。 公司

于2017年完成了对佛山中科华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华洋"）增资扩股并取得

其控制权。 中科华洋作为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各领域权威专家合力打造的"技术+资金+产业化

"的运作平台，分别在空气净化技术、热管理技术、气体传感技术及环保材料研发领域处于领

先地位。 研究院将借助中国科学院深厚的技术研发积累，围绕工程技术领域从事学术研究和

交流活动，为公司装饰物联网战略落地，深耕健康、舒适、可持续的人居环境解决方案奠定坚

实的技术支持；研究院拟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各大高校等相关院所在基础研

究、产业前瞻技术攻关、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展开深度产学研合作，促进行业及上下游关

联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用创新项目支撑装饰装修行业整体水平

升级，以科技创新驱动市场发展，打造符合现代环境科技研究的公益平台。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投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0892� � �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18-51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提前还款及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欢瑞世纪（天

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欢瑞” ，与欢瑞联合、浙江欢瑞、钟君

艳、陈援、钟金章、陈平共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89,733,173股[其中，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282,681,63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051,543股]，占比29.5351%。以下共同简称“控股

股东” )关于提前还款和所持本公司股份部分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提前还款和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一）天津欢瑞于2018年5月31日与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

券” ）签署了提前还款2650万元，并解除质押100股股权的相关文件。

（二）天津欢瑞于2018年6月12日与新时代证券签署了提前还款2060万元，并解除质押

100股股权的相关文件。

（三）以上提前还款合计4710万元，解除质押合计200股股权，并已于2018年5月31日、6月

12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份数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直接所持 一致行动人

天津欢瑞 是

100 2017-01-04 2018-05-31

新时代证券

0.00% 0.00%

100 2017-01-04 2018-06-12 0.00% 0.00%

合计

200

股

0.00% 0.00%

二、本次解除质押对应的股份质押情况是：

2017年1月4日，天津欢瑞将其直接所持公司股份中的21,500,000股（占其直接所持公司

股份的37.11%，占一致行动人当时所持公司股份的12.21%，占当时公司总股份的2.67%）质押

给新时代证券，质押期限两年（以上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17年1月6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三、截止本公告日，天津欢瑞累计质押其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为24,299,600股，占其直

接所持公司股份的41.94%，占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8.39%，占公司总股份的2.48%。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762� � � � � � �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2018-029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林浩亮先生的通

知， 获悉林浩亮先生分别于2018年5月15日和2018年6月12日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部分购回

解除质押业务，以上两个交易日分别解除质押100股和17,099,900股，合计解除质押17,100,000

股。 林浩亮先生上述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已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解除质押股数

（

股

）

股份

性质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的比例

林浩亮 是

100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2016

年

10

月

13

日

2018

年

5

月

15

日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000163%

17,099,900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017

年

6

月

13

日

2018

年

6

月

12

日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7.902260%

合计

—

17,100,000

— — — —

27.902423%

林浩亮先生上述股份已于解除质押当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相关登记手续。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203,780,000股，林浩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61,

28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7%；本次解除质押后，林浩亮先生累计质押的本公司股份数量

为40,714,6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6.43%，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9.98%。

林若文女士作为林浩亮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夫妻关系），其持有公司股份60,392,500股，夫

妻双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1,677,500股，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9.71%； 本次解除质押

后， 二者累计质押的本公司股份数量为56,714,600股， 占二者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6.61%，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7.83%。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确认书》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46 � �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2018-029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6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86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1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

二、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86� � � �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2018-053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保龄宝” ）接到控股股东北京永裕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裕投资” ）通知，永裕投资近日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

合计增持公司股份4,661,7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6%。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增持主体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

（

股

）

增持价格

（

元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

永裕投资 竞价交易

2018

年

6

月

7

日

673,400 9.82 0.1824%

永裕投资 竞价交易

2018

年

6

月

8

日

593,700 9.82 0.1608%

永裕投资 竞价交易

2018

年

6

月

11

日

204,600 9.34 0.0554%

永裕投资 竞价交易

2018

年

6

月

12

日

813,100 9.63 0.2202%

永裕投资 竞价交易

2018

年

6

月

13

日

2,376,968 9.91 0.6437%

合计

- - 4,661,768 9.81 1.2625%

本次增持前，永裕投资直接持有公司28,872,40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82%；通过“长

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股东增持2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

称“23号信托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11,991,86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23%；通过“长安国

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股东增持3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

“30号信托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1,404,52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38%。永裕投资合计持有

公司42,268,79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1.45%。

本次增持后，永裕投资直接持有公司33,534,17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08%；通过23号

信托计划间接持有公司11,991,86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23%；通过30号信托计划间接持

有公司1,404,52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38%。 永裕投资合计持有公司46,930,563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12.71%。

二、 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永裕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未来择机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4、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3日

关于基金经理

恢复履行职责的公告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红塔红土盛金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红塔红土优质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红塔红土人人宝

货币市场基金、红塔红土盛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红塔红土长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红塔红土盛商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红塔红土盛通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罗薇女士将结束休假(产假),于 2018�年 6�月 14日起

恢复履行基金经理职务。

本公司将根据有关法规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备案。

特此公告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2018-03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行使“16广发02” 次级债券

赎回结果及摘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二期）（债券代码为"118943"，以

下简称"16广发02"或"本期债券"）于2016年6月13日发行完毕，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0亿元，票面利率为3.50%，期限为3年期(2+1)，附第2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日前，公司决定对本期债券行使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期债

券全部赎回。上述赎回工作已于2018年6月13日完成。自2018年6月13日起，本期债券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摘牌。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2018年 6 月 14 日 星期四

B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关于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遗失声明

由于我公司不慎将出质人

：

赵永权

、

丁拥军

、

邹蓉

、

徐燕

、

张

月凤其持有的双盛锌业

（

证券代码

：

832550

）

合计柒佰贰拾万股

（

7,200,000

股

）

股票质押给沃控智能系统南京有限公司的证券质

押 登 记 证 明

（

编 号 分 别 为

：

302000002143

、

302000002146

、

302000002150

、

302000002979

、

302000002145

）

的原件遗失

。

现我公

司特此声明该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

编号分别为

：

302000002143

、

302000002146

、

302000002150

、

302000002979

、

302000002145

）

的原

件将被本声明取代

，

并于本声明出具之日作废

。

沃控智能系统南京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14日


